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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成達博士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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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政府律師  
胡仲兒小姐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5 
羅英偉先生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3 
盧志邦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7 

冼柏榮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1)5 
粘靜萍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審議規例的條文  
 

(2013年第 160號法律公告 ⎯⎯《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空氣污染物

排放 )(受管制車

輛 )規例》  
 

其他相關文件  
 

  

(立法會CB(1)379/13-14(01)號
文件 
 

⎯⎯因 應 2013 年

11 月 14 日 會 議

上 的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一覽表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subleg/negative/ln160-1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subleg/negative/ln160-1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subleg/negative/ln160-1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subleg/negative/ln160-13-c.pdf�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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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1)379/13-14(02)
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委

員 在 2013 年

11 月 14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事 項

作出的回應  
 

檔號：EP150/A7/1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摘要  
 

立法會LS8/13-14號文件  ⎯⎯法 律 事 務 部 報

告  
 

立 法 會 CB(1)297/13-14(01)
號文件  

⎯⎯法 律 事 務 部 於

2013年10月29日
致政府當局的函

件  
 

立 法 會 CB(1)297/13-14(02)
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於

2013年10月31日
致法律事務部的

覆函  
 

立法會CB(1)297/13-14(03)
號文件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空氣污染管

制 (空氣污染物

排放 )(受管制車

輛 )規例》擬備

的文件 (背景資

料簡介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2.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已完成《空氣污染管制

(空氣污染物排放 )(受管制車輛 )規例》 (下稱 "規例 ")
的審議工作。  
 
3.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  ⎯⎯  
 

(a) 就以下事項提供回應：規例第 6(5)條應否廢

除或修訂，使監督根據規例第 6(4)條發出的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subleg/brief/160_brf.pdf�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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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公告具有法律效力，並須經立法會按

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及  
 
(b) 第 6(5)條經修訂後的措辭 (如適用 )。  

 
4.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3年 12月5日再舉

行會議，以審議政府當局對規例第 6條的修訂建議。 
 
 
II 其他事項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3月 14日  
 



 
附錄  

 
《空氣污染管制 (空氣污染物排放 )(受管制車輛 )規例》小組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3年 11月 28日 (星期四 ) 
時 間  ：下午 4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102 – 
000210 
 

主席  
 

致開會辭  
 

 

000211 – 
000402 
 

主席  
政府當局  

《空氣污染管制 (空氣污染物排放 )(受管

制車輛 )規例》 (下稱 "規例 ")的概覽  
 

000403 – 
000620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3 

 

標題／弁言  
 
主席詢問，立法會是否在環境局局長諮

詢環境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方可修訂規

例。  
 
政府當局解釋，規例中的弁言只訂明環

境局局長訂立規例的權力來自《空氣污

染管制條例》 (第 311章 )第 43條。  
 
助理法律顧問 3表示，從第 311章第 43條
的措辭看來，似乎沒有規定環境局局長

在訂立規例前須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  
 

 

000621 – 
004540 
 

主席  
易志明議員  
潘兆平議員  
盧偉國議員  
政府當局  
 

第 1部  ⎯⎯  導言  
 
第 1條  ⎯⎯  生效日期  
 
第 2條  ⎯⎯  釋義  
 
主 席 詢 問 應 否 加 入 "空 氣 污 染 物 "的定

義。  
 
政府當局解釋，在《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章 )中可找到有關定義。  
 
第 2部  ⎯⎯  受管制車輛的排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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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第 3條  ⎯⎯  受管制車輛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提出修訂，處

理涉及在 2014年 2月 1日前首次登記的現

有和新的歐盟四期和歐盟五期柴油商業

車輛的問題，以澄清該等類別車輛的退

役期是否沒有規限。  
 
政府當局解釋，規例旨在訂明造成最嚴

重污染的車輛必須在指定時間前退役。

歐盟四期和歐盟五期柴油商業車輛相對

較新，其排放表現亦屬合理水平，因此

無須急於在規例中強制該等車輛退役。

然而，規例沒有阻止當局日後實施新的

措施或法例規管在 2014年 2月 1日前首次

登記的現有和新的歐盟四期和歐盟五期

柴油商業車輛，並強制該等車輛更換或

退役。  
 
第 4條  ⎯⎯  符合排放標準的規定  
 
主席詢問，應否把受管制車輛須符合新

排放標準才可獲發車輛牌照的日期，改

為規例第 4(2)條現時指明的退役日期對

上一年的 12月 31日。  
 
政府當局解釋，該條的草擬方式能準確

反映立法原意。然而，政府當局會在宣

傳中強調有關信息，例如說明在 2015年
12月 31日後，歐盟前期柴油商業車輛必

須符合當時的排放標準，方可獲發車輛

牌照等。此外，政府當局會特別指出在

該等日期以後，不會接受任何有關車輛

退役的特惠補償申請。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查詢時澄清，規例

第 4(2)(e)條是指由車輛首次登記當日起

計至剛滿 15年的確實日期。  
 
潘兆平議員詢問，可否以車輛的行車里

數為退役的基準，而非以固定的使用年

期或退役期限為基準。  
 
政府當局解釋，在未來 15年可能會發展

新的技術，污染程度更輕的車輛亦會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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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之面世。香港應把握時機，採納最新的

環保技術。  
 
盧偉國議員詢問，新的混合動力車輛是

否仍受 15年退役期限約束。  
 
政府當局解釋，裝置歐盟四期或更新款

柴油引擎的新型混合動力車輛仍會排放

廢氣。此類車輛如在 2014年 2月 1日或之

後首次登記，須受規例所訂的 15年退役

期限約束。  
 
易志明議員表示，蔬菜運輸業支持擬議

安排，根據有關安排，商業車輛如透過

安裝新引擎或合適引擎以減少排放，並

符合當時的排放標準，可在 15年退役期

限後續牌。  
 
第 3部  
 
第 5條  ⎯⎯  排放標準  
 
易志明議員詢問，加入第 5(2)條的主要

目的是否為處理平衡進口車輛的問題。  
 
政府當局解釋，該條旨在確保受管制車

輛不會受型號審批規定所限，這些規定

是為新登記的車輛而設，目的是確保該

等車輛的質量控制和質量保證。  
 
胡志偉議員詢問，如隨後對《空氣污染

管 制 (車 輛 設 計 標 準 )(排 放 )規例》 (第
311J 章 ) 所 訂 的 車 輛 設 計 標 準 作 出 修

訂，會否對受管制車輛造成即時影響 (儘
管該等車輛的 15年退役期限仍未屆滿 )。 
 
政府當局解釋，受管制車輛可繼續運

作，直至 15年的退役期限結束為止。在

此之後，該等車輛在每次申請車輛牌照

時須符合當時的標準。  
 
盧偉國議員詢問，規例會如何處理在香

港首次登記前已使用數年的進口二手柴

油商業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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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政府當局解釋，所有新登記的車輛 (不論

新車或二手車 )均須根據第 311J章所訂

符合當時的排放標準。  
 
盧偉國議員表示，規例的措辭似乎含糊

不清，並無說明是否設有機制，容許在

規例生效後新登記的柴油商業車輛如在

15年退役期限屆滿時符合當時的排放標

準，仍可繼續運作，無須退役。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在規例生效後向

相關業界和持份者更清楚解釋規例的涵

義。  
 
助理法律顧問 3表示，規例並無規定車主

須在某個日期前註銷受管制車輛。以這

種方式草擬規例，旨在規定受管制車輛

須在某個日期後符合某些排放標準，方

可獲發車輛牌照。  
 

004541 – 
004844 
 

主席  
陳家洛議員  
政府當局  
 

陳家洛議員詢問，其他法例是否載有 "車
輛設計標準 "的定義，以及為何不把該定

義載入規例第 2條。  
 
政府當局解釋，就本規例而言，只有第

5條提述 "車輛設計標準 "一詞。把該定義

載入第 5條的目的是方便閱讀時參考。其

他法例可能載有此詞的定義，一般不適

用於本規例，除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另有說明。  
 

 

004845 – 
005747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易志明議員  
政府當局  
 

胡志偉議員要求當局澄清，若車輛在續

牌時符合當時的排放標準，可否再運作

15年。  
 
政府當局及助理法律顧問 3解釋，就本規

例而言，如屬在 2014年 2月 1日或該日後

首次登記的柴油商業車輛，即使在 15年
退役期限未屆滿前實施新的排放標準，

該車輛仍可運作。不過，當 15年期限屆

滿後，該車輛須在每次申請續牌時符合

當時的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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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5748 – 
010125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6條  ⎯⎯  監督授予的豁免  
 
主席詢問，規例是否適用於政府車隊。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車輛不在規例的涵

蓋範圍內，因為政府車輛並非根據《道

路交通條例》 (第 374章 )登記。  
 
政府當局亦解釋，在 6 303輛政府車輛

中，約有 1 754輛是柴油車輛。在該等柴

油車輛中，僅有大約 147輛歐盟二期車輛

和 455輛歐盟三期車輛，它們分別會在

2018年 1月 1日及 2020年 1月 1日退役。機

電工程署負責定期維修保養此類車輛。

政府並無歐盟前期車輛，亦會購置符合

相關法例規定的新車。  
 

 

010126 – 
010302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詢問，何謂根據規例第 6(1)條須授

予豁免的 "極為特殊的情況 "。 

 

政府當局以下述可能發生的情況為例子

加以解釋：在不能預見的情況下，新車

供應中斷，令車主不能購置符合規例規

定的新車。 

 

主席關注規例賦予監督不受約束的酌情

權，以決定是否授予豁免。  
 
政府當局表示，在豁免某受管制車輛 (或
某類型受管制車輛 )時，規例訂明監督須

作出判斷，以決定符合規例是否屬不切

實際或不合理。 

 

 

010303 – 
010820 
 

主席  
陳家洛議員  
政府當局  

陳家洛議員詢問，是否設有上訴機制處

理針對監督拒絕根據規例授予豁免的上

訴。 

 

政府當局表示，有關人士可向根據《空

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章 )第VI部設立

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陳家洛議員詢問，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

港部隊 (下稱 "駐港部隊 ")的車輛是否不

在規例的涵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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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政府當局確認陳議員的理解正確。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在規例生效時知會駐

港部隊，並要求駐港部隊遵守規例的規

定。  
 

010821 – 
011121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察悉，第 6(1)條容許監督豁免某輛

或某類型受管制車輛遵守規例。然而，

第 6(3)條只訂明監督須把其決定通知登

記車主。主席詢問，若豁免適用於某類

型車輛，如何把監督的決定通知同一類

型車輛的所有車主。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第 6(4)條，監督如

全面豁免某類型車輛，會在憲報刊登公

告通知車主。  
 
規例第 6(5)條訂明，根據第 6(4)條訂立的

公告並非附屬法例。主席對此不表贊同。 
 
政府當局解釋，如在不能預見和不尋常

的情況下，車主未能合理地或切實地遵

守規例，而在豁免生效前，整個類型車

輛的車主會即時面對違反規例的後果。

若須經冗長的法例審議程序，才可在憲

報刊登豁免公告，車主便可能面對不必

要的困難。有關安排亦可能對公眾造成

不便。  
 
政府當局補充，《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

款 )條例》 (第 611章 )亦訂有類似條文。  
 
主席表示，豁免整個類型車輛的安排會

帶來重大影響，有必要透過立法程序處

理。她表示，根據第 6(4)條發出的公告

要成為附屬法例，必須經立法會按先訂

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監督授予的豁免

仍可在刊登公告當日即時生效。  
 
主 席 表 示 ， 若 政 府 當 局 不 修 訂 第 6(5)
條，她會提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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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1122 – 
011330 

主席  
陳家洛議員  
政府當局  

陳家洛議員詢問，根據第 6條授予的豁免

屬於一次性或屬有時限 (例如一年 )。陳

議員亦詢問，可否因古董車巡遊中所用

的車輛未能符合當時的排放標準而授予

豁免。  
 
政府當局解釋，監督根據規例第 6(1)條
授予豁免時，可根據第 6(2)條施加條件。 
 
上訴委員會可就該等條件作出裁決。  
 

 

011331 – 
011804 

主席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3 

李卓人議員詢問，除環境相關的法例

外，在其他法規中是否載有類似條文；

有關法例所載的情況是否與現行建議所

述的情況一致。  
 
助理法律顧問 3表示，第 6條的草擬方式

與《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 (第
611章 )第 6(5)及 (6)條相類似。部分法例

的法定條文清楚訂明，某些實務守則、

指引和其他文書並非附屬法例。  
 
主席表示，雖然政府當局能夠描述在某

些似乎合理的情況下，為何根據第 611章
訂立的豁免公告未必是附屬法例，但當

局並未就現行規例提供具說服力的理

據。  
 
易志明議員以過往海嘯干擾整條汽車生

產線為例子，認為賦予監督豁免遵守規

例的權力，屬合理之舉。  
 
另一方面，易志明議員亦贊同主席的意

見，認為根據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監

督仍可令豁免公告即時生效。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會考慮委員

的意見，研究是否有空間可修訂規例第

6(5)條。  
 

 

011805 – 
012617 

主席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姚思榮議員指出，在規例第 6(1)條的中

文文本中， "特殊 "一詞可能給人一種印

象，以為該豁免會授予擁有特殊地位或

權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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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政府當局承諾提供以下資料：  
 
(a) 就以下事項提供回應：規例第 6(5)

條應否廢除或修訂，使監督根據規

例第 6(4)條發出的任何公告具有法

律效力，並須經立法會按先訂立後

審議的程序處理；及  
 
(b) 第 6(5)條經修訂後的措辭 (如適用 )。 
 
主席察悉，委員普遍認為應適當修訂

第 6條，以清楚訂明根據第 6(4)條訂立的

豁免公告應提交立法會審議。  
 

政府當局須採取

會 議 紀 要 第 3 段

所述的行動。  

012618 – 
012830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4部  
 
第 7條  ⎯⎯  保留  
 
附表  
 
註釋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已完成規例條文

的審議工作。  
 
會議於下午 6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3月 14日  


